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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參加人體試驗後可以退出嗎？

當然可以。受試者同意書中一般會清楚記載「受試者於試驗過程

中可隨時撤回同意，退出試驗，且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或影響其日後

的醫療照顧。」因此參加人體試驗後可以隨時退出，不需要理由也不

會有任何影響。如果發生任何不愉快或顧慮，可向人體試驗委員會反

應，或向行政院衛生署投訴。

Q6：我不知道是否要參加這個人體試驗，怎麼辦？

聽完研究人員的說明及問過所有問題之後，若還是無法決定是否

要參加這個人體試驗，請先確定這個人體試驗是否已經過行政院衛生

署，及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都確定後，請試著回答本手冊第五章

〈如何確知我已了解此試驗可做決定？〉等問題，以確認您對此試驗

的了解程度是否已足夠。

若可清楚回答問題，表示您對此試驗已夠了解，若尚無法決定是

否要參加這個人體試驗，代表您對此試驗尚有疑慮，可以考慮不要參

加。

Q7：參加人體試驗有危險嗎？

當然有危險。人體試驗是一種研究。研究就是探索未知。既然是未

知，就有未知的危險。「研究」和「治療」是不一樣的。「治療」是

經過完整研究，已清楚知道接受治療後的結果，及可能發生的副作用

及其發生率。「研究」則是尚未確切知道的步驟，並不完全清楚會發

生怎樣的結果。

因此研究不是非參加不可，是自願參加的。受試者同意書中一般

會清楚記載截至目前為止，對本試驗風險的了解程度。隨著試驗的進

展，研究人員也會進一步告知。參加人體試驗後，倘若您擔心，也可

隨時退出，不會有任何影響。倘若有任何不愉快或顧慮，可向人體試

驗委員會反應，或向行政院衛生署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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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我的肝不好，可以參加人體試驗嗎？

有可能可以。參加人體試驗前受試者都必須經過篩選，評估其身體

狀況，必須符合該試驗的篩選標準才能參加。然而每一個試驗的要求

不同，雖然您的肝不好，但若能符合該試驗的篩選標準，仍可能可以

參加該人體試驗。

Q9：參加有保險的人體試驗，是不是比較安全？

不是。有保險的人體試驗，並沒有比較安全。只是萬一發生告知風

險以外的嚴重不良事件時，是由保險公司而非醫院付錢。因此人體試

驗是否有保險，和受試者是沒有關係的。不管是醫院或是保險公司負

責，受試者都可爭取到應有的權利。

Q10：簽同意書時，是不是一定要有見證人？

不是。受試者同意書是證明研究人員在進行研究前，有取得受試

者知情同意的證據。若受試者為不識字、年紀較大、或是有精神問題

時，有可能讓人懷疑其決定時，除了同意書的書面證據外，若能多一

個證人，確認取得受試者知情同意的過程適當，這個證人就是見證

人。因此見證人確定受試者充分了解所有資料之內容，並確定受試者

之同意完全出於其自由意願後，應於受試者同意書簽名並載明日期。

此外，規定試驗相關人員不得為見證人，以避免見證人的客觀性受

質疑。

Q11：末期病人是否可以參加人體試驗？

有可能可以。參加人體試驗前受試者都必須經過篩選，評估其身體

狀況，必須符合該試驗的篩選標準才能參加。若是末期病況是其篩選

標準，有可能可以參加該人體試驗。倘若末期病況不是其篩選標準，

不應以其當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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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末期病人的意志和情感較為脆弱，容易接受建議，因而有可

能在並未充分瞭解的情況下，草率同意參與。所以要將末期病人納入

試驗，除了必須確定病人確實完全瞭解試驗之利弊外，最好也讓家屬

瞭解並同意。

Q12：參加人體試驗，可不可以口頭同意，不要簽同意書？

不行。受試者同意書是確認研究人員已善盡告知義務，並確保受試

者權益的最重要工具。受試者同意書並非合約，而是證明研究人員在

進行研究前，有取得受試者知情同意的證據。

若受試者不識字或是無法簽署，可用見證人方式處理。見證人確定

受試者充分了解所有資料之內容，並確定受試者之同意完全出於其自

由意願後，於受試者同意書簽名並載明日期。

此外，規定試驗相關人員不得為見證人，以避免見證人的客觀性受

質疑。

Q13：參加人體試驗，可不可由別人代簽同意書？

有可能可以。法令上規定受試者同意書應經受試者親筆簽名並載明

日期。若是無行為能力人，由法定代理人代簽。因無意識或精神錯亂

無法自行簽名時，由配偶或同居之家屬代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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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醫療法（與人體試驗相關條文）（98年5月20日修正）

第 8 條 本法所稱人體試驗，係指醫療機構依醫學理論於人體施行新

醫療技術、新藥品、新療器材及學名藥生體可用率、生體相

等性之試驗研究。

人體試驗之施行應尊重接受試驗者之自主意願，並保障其健

康權益與隱私權。

第 2 2 條 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應開給載明收費項目及金額之收據。

醫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

第 7 8 條 為提高國內醫療技術水準或預防疾病上之需要，教學醫院經

擬定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

者，得施行人體試驗。但學名藥生體可用率、生體相等性之

人體試驗研究得免經中央主管機關之核准。

非教學醫院不得施行人體試驗。但醫療機構有特殊專長，經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準用前項規定。

前二項人體試驗計畫，醫療機構應提經醫療科技人員、法律

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或民間團體代表，且單一性別不得低於

三分之一之人員會同審查通過；計畫變更時，亦同。審查人

員並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第 7 9 條 醫療機構施行人體試驗時，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並應

先取得接受試驗者之書面同意；接受試驗者以有意思能力之

成年人為限。但顯有益於特定人口群或特殊疾病罹患者健康

權益之試驗，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之接受試驗者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應得其本人與法

定代理人同意；接受試驗者為無行為能力人，應得其法定代

理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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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書面，醫療機構應至少載明下列事項，並於接受試驗

者或法定代理人同意前，以其可理解方式先行告知：

一、試驗目的及方法。

二、可預期風險及副作用。

三、預期試驗效果。

四、其他可能之治療方式及說明。

五、接受試驗者得隨時撤回同意之權利。

六、試驗有關之損害補償或保險機制。

七、受試者個人資料之保密。

八、受試者生物檢體、個人資料或其衍生物之保存與再利用。

前項告知及書面同意，醫療機構應給予充分時間考慮，並不

得以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為之。

第79-1條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前二條有關人體試驗之申請程序、審

查作業基準及利益迴避原則、資訊揭露、監督管理、查核、

其他告知內容等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79-2條 醫療機構對不同意參與人體試驗者或撤回同意之接受試驗

者，應施行常規治療，不得減損其正當醫療權益。

第 8 0 條 醫療機構施行人體試驗期間，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通知提出

試驗情形報告；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安全之虞者，醫療機構應

即停止試驗。

醫療機構於人體試驗施行完成時，應作成試驗報告，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9 8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依其任務分別設置各

種小組，其任務如下：

一、醫療制度之改進。

二、醫療技術之審議。

三、人體試驗之審議。

四、司法或檢察機關之委託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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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科醫師制度之改進。

六、醫德之促進。

七、一定規模以上大型醫院設立或擴充之審議。

八、其他有關醫事之審議。

前項醫事審議委員會之組織、會議等相關規定，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100條 前二條之醫事審議委員會委員，應就不具民意代表、醫療法

人代表身分之醫事、法學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遴聘之，其

中法學專家及社會人士之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102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第五十九條、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五條、第

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六十八條、

第七十條、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四條、第

七十六條或第八十條第二項規定。

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所定之設置標

準。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規定所定之管理辦法。

四、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六十九條規定所定之辦法。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依前項規定處罰並令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六十六條規定者。

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所定之設置標

準者。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規定所定之管理辦法者。

四、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六十九條規定所定之辦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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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條 違反第七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處一個月以

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

違反第七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處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

違反第七十八條第三項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七十九條之一授

權所定辦法有關審查作業基準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中止該項人體試驗

或第七十八條第三項所定之審查。

違反第七十九條、第七十九條之二、第八十條第一項或中央

主管機關依第七十九條之一授權所定辦法有關監督管理或查

核事項之規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有安全或損害受試者權益之虞時，另得令其

終止人體試驗；情節重大者，並得就其全部或一部之相關業

務或違反規定之科別、服務項目，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

業處分。



資 訊 透 明 化  受 試 權 益 大

25

附錄二

人體研究倫理政策指引
中華民國96年7月17日衛署醫字第0960223088號公告

一、人體研究應以增進人群之福祉為目的，本尊重受研究者之自主意願，
保障其隱私與健康權之原則為之。

二、人體研究除法令規定外，凡以研究為目的，取得、分析、調查人體之
組織或個人之行為、理念、生理、心理、社會、遺傳，以及醫學有關
資訊之過程均屬之。

三、人體研究應就最大之可能，以明確度可理解之方式，告知受研究者有
關事項，並取得其書面之同意後為之。

前項告知內容至少必須包括研究之目的與期程、研究主持人之姓名、
研究機構之名稱、研究經費之來源、研究內容之大要、受研究者之權
益與研究人員之義務、保障受試者個人隱私之機制、合理範圍內可預
見之風險及造成損害時得申請之補救措施、相關問題之聯絡人姓名及
其聯絡之方式等。

四、人體研究應本最佳之科學實證與假設規劃，在資料取得、分析處理與
成果運用之過程中，非經受研究者同意，均不得揭露其個人隱私資
料；並應盡最大之可能管控風險發生；對於研究過程中可能導致之損
害，應有包括損害補救措施在內之妥善因應計畫。

五、研究取得之材料，不得作為原始告知及書面同意以外之用途，其有作
為其他研究用途之必要者，應另行依第三點之規定，取得受研究者同
意。

六、人體研究不得以未成年人或弱勢者作為對象。但顯有助益於其集體或
個別權益，經告知其法定代理人或最適關係人，並取得其書面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七、研究機構應設倫理委員會或委託其他機構之倫理委員會，負責人體研
究倫理事項審查。

委員會之成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法律專家及其他社會公正人
士，並應有二人以上為機構外人士。

委員會對審查通過之人體研究，計畫執行過程與研究成果備查負有監
督責任。

八、人體研究所可能衍生之商業利益，應告知受研究者，並以書面為必要
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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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中華民國94年1月6日衛署藥字第 0930338510 號令訂定發布

第1條　本準則依藥事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準則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

第3條　本準則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臨床試驗：以發現或證明藥品在臨床、藥理或其他藥學上

之作用為目的，而於人體執行之研究。

二、非臨床試驗：非於人體執行之生物醫學研究。

三、受試者：參加臨床試驗而接受試驗藥品或對照藥品之個人。

四、受試者同意書：受試者於受告知並了解將參與之臨床試驗

之相關訊息，且參酌是否參與試驗之所有因素後，自願簽

署願意參加試驗之文件。

五、人體試驗委員會：由具醫學背景之專業人員與非醫學背景

之社會公正人士所共同組成之委員會，其責任在保護受試

者之權利、安全與福祉。

六、試驗機構：執行臨床試驗之醫療機構。

七、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執行臨床試驗之負責人。

八、試驗委託者：臨床試驗之發起及管理者。

九、受託研究機構：和試驗委託者締約以承擔臨床試驗一部或

全部工作之個人或機構。

十、試驗藥品：臨床試驗中用來試驗之藥品，或當做參考之活

性成分製劑或安慰劑。包括已上巿藥品使用於與其核准內

容不同之用途、配方、包裝、適應症，或用於獲得有關核

准用途之進一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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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試驗計畫書：記載臨床試驗之目的、設計、方法、統計

考量與編制等事項之文件，並得載明試驗之相關背景及

理論。

十二、主持人手冊：有關試驗藥品之臨床及非臨床數據之編

輯物。

十三、藥品不良反應：使用藥品後所發生之有害且未預期之反

應。此項反應與試驗藥品間，應具有合理之因果關係。

十四、不良事件：受試者參加試驗後所發生之任何不良情況。

此項不良情況與試驗藥品間不以具有因果關係為必要。

十五、盲性：使參與試驗之一方或多方不知試驗治療分配之方

式。單盲係指受試者不知治療分配之方式，雙盲是指受

試者、試驗主持人、監測者，及在某些情況下，數據分

析者亦不清楚治療分配之方式。

第4條　執行臨床試驗應符合赫爾辛基宣言之倫理原則。

臨床試驗進行前，應權衡對個別受試者及整體社會之可能風

險、不便及預期利益。預期利益應超過可能風險及不便，始得

進行試驗。

受試者之權利、安全及福祉為藥品臨床試驗之最重要考量，且

應勝於科學及社會之利益。

人體試驗委員會應確保受試者之權利、安全，以及福祉受到保

護，且對於易受傷害受試者之臨床試驗，應特別留意。

第5條　試驗主持人應於臨床試驗進行前，取得受試者自願給予之受試

者同意書。

試驗主持人或由其指定之人員，應充分告知受試者臨床試驗進

行之資訊、受試者同意書之內容及所有由人體試驗委員會所核

准與臨床試驗相關之書面意見，並使其充分瞭解後親筆簽名，

並載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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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之行為，受試者為無行為能力人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為

之；受試者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者，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受

試者雖非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但因無意識或精神錯

亂無法自行為之時，由有同意權之人為之。

前項有同意權人為配偶及同居之親屬。

第6條　在受試者參加試驗與後續追蹤期間，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就

受試者任何與試驗相關之不良反應，應提供受試者充分醫療照

護。試驗主持人發現試驗期間受試者有疾病需要醫療照護時，

應告知受試者。

第7條　若受試者有轉介醫師且經受試者同意，試驗主持人應通知其轉

介醫師。

第8條　試驗主持人與試驗相關人員不得強迫或不當影響受試者參與臨

床試驗之意願。

臨床試驗進行中，試驗主持人與試驗相關人員亦不得強迫或不

當影響受試者繼續參與臨床試驗之意願。

第9條　受試者得不附理由隨時退出臨床試驗。

前項情形，試驗主持人應在尊重受試者之權利及意願之條件

下，盡量確認其退出試驗之原因。

第10條　試驗委託者對於受試者可獲得之補助及付款方式，不得有強

迫或不當影響受試者之情形。

受試者之補助，應按臨床試驗進行之進度依比例給付之，不

得於試驗完成後方為給付。但小金額者，不在此限。

受試者補助之付款方式、金額及付款進度，應載明於受試者

同意書及其他給與受試者之書面資料；補助按比例分配付款

之方式，應詳細說明。

第11條　受試者之身分及其臨床試驗相關紀錄，應予保密。



資 訊 透 明 化  受 試 權 益 大

29

第12條　臨床試驗應有科學根據，試驗計畫書之內容，應清楚詳盡。

第13條　非經人體試驗委員會之核准，不得進行藥品臨床試驗。

人體試驗委員會於審查受試者同意書、試驗計畫書及其他相

關文件後，得核准試驗機構進行臨床試驗。

第14條　所有參與試驗執行之人員，應有符合工作資格之教育、訓練

及經驗。

第15條　所有臨床試驗之資料，應予記錄及保存。

第16條　臨床試驗開始前，試驗主持人應取得人體試驗委員會對受試

者同意書和提供受試者之任何其他書面資料之核准。

前項核准，應以書面為之。 

第17條　若具有重要性之新資訊可能影響受試者之同意時，應修訂受

試者同意書及提供受試者之任何其他書面資料，並應立即告

知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

修訂後之受試者同意書及提供受試者之任何其他書面資料，

應先得到人體試驗委員會之核准；經主管機關核准進行之臨

床試驗，並應得到主管機關之核准。

第一項之告知及第二項之核准，皆應以書面為之。 

第18條　受試者同意書及提供受試者之任何其他書面資料，不得有任

何會造成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放棄其法定權

利，或免除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試驗委託者或其代理商

責任之記載。

違背前項規定之記載，無效。 

第19條　有關試驗計畫之口頭及書面資料，包括受試者同意書，皆應

使用口語化及非技術性之語言，且為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

有同意權之人所能理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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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條　受試者同意書，應由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於

參加試驗前，親筆簽名並載明日期。

取得受試者同意書前，試驗主持人或其指定之人員，應給予

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充分時間與機會，以詢

問臨床試驗之細節。

關於臨床試驗計畫之所有問題，應給予受試者、法定代理人

或有同意權之人滿意之回答。

第二項之人員應於受試者同意書簽名。

用以治療或處置緊急病況之臨床試驗，預期無法預先取得受

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同意，若於試驗計畫書中

詳列緊急事件處理程序，得於取得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

同意權之人書面同意前，先進行試驗。但若能取得受試者、

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書面同意時，應立即為之。

第21條　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皆無法閱讀時，應由見

證人在場參與所有有關受試者同意書之討論。

見證人應閱讀受試者同意書及提供受試者之任何其他書面資

料，以見證試驗主持人或其指定之人員已經確切地將其內容

向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為解釋，並確定其充

分了解所有資料之內容。

第一項情形，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仍應於

受試者同意書親筆簽名並載明日期。但得以指印代替簽名。

見證人於完成第二項之行為，並確定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

有同意權之人之同意完全出於其自由意願後，應於受試者同

意書簽名並載明日期。

試驗相關人員不得為見證人。 

第22條　受試者同意書或提供受試者之其他書面資料應說明以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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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臨床試驗為一種研究。

二、試驗之目的。

三、試驗治療及每個治療之隨機分配機率。

四、治療程序，包含所有侵入性行為。

五、受試者之責任。

六、臨床試驗中尚在試驗之部分。

七、對受試者或對胚胎、嬰兒或哺乳中幼兒之可預期危險或

不便處。

八、可合理預期之臨床利益。

九、其他治療方式或療程，及其可能之重要好處及風險。

十、試驗相關損害發生時，受試者可得到之補償或治療。

十一、如有可獲得之補助，應告知參與臨床試驗之受試者。

十二、如有應支付之費用，應告知參與臨床試驗之受試者。

十三、受試者為自願性參與試驗，可不同意參與試驗或隨時

退出試驗，而不受到處罰或損及其應得之利益。

十四、經由簽署受試者同意書，受試者即同意其原始醫療紀

錄可直接受監測者、稽核者、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

機關檢閱，以確保臨床試驗過程與數據符合相關法律

及法規要求，並承諾絕不違反受試者身分之機密性。

十五、辨認受試者身分之紀錄應保密，且在相關法律及法規

要求下將不公開。如果發表試驗結果，受試者之身分

仍將保密。

十六、若新資訊可能影響受試者繼續參與臨床試驗之意願，

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會被立即告知。

十七、進一步獲知有關試驗之資訊和受試者權利之聯絡人，

及與試驗相關之傷害發生時之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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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受試者終止參與試驗之可預期情況及理由。

十九、受試者預計參與臨床試驗之時間。

二十、大約受試者人數。

第23條　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於參加臨床試驗執行前，

應收到已簽名及載明日期之受試者同意書之副本及其他應提

供受試者之書面資料。但用以治療或處置緊急病況之臨床試

驗，預期無法預先取得受試者或有同意權之人同意者，不在

此限。

受試者參加臨床試驗期間，若同意書或其他文件有修正，受

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應收到已簽名及載明日

期之受試者同意書之更新副本及其他修正文件之副本。

第24條　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不得代理受試者同意參與非以治

療為目的之臨床試驗。但符合下列所有條件者，不在此限：

一、無法由有能力簽署受試者同意書之受試者達成試驗目標

之臨床試驗。

二、臨床試驗對受試者之可預期危險很低。

三、對受試者利益之負面影響很小。

四、法律未禁止。

五、人體試驗委員會之書面核准。

前項但書之情形，應選擇試驗藥品所治療疾病之病患參與試

驗。受試者應特別嚴密監測，如有過度不適情形，應即退出

臨床試驗。

第25條　試驗機構為審查藥品臨床試驗，應設人體試驗委員會，組成

人員應具備審查及評估藥品臨床試驗之科學、醫學或倫理資

格及經驗。

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委員至少五人，其中至少一位為非科學背



資 訊 透 明 化  受 試 權 益 大

33

景者，且至少一位為非試驗機構成員。

人體試驗委員會應建立並遵守書面作業程序，且應保存活動

之書面紀錄及會議紀錄。

人體試驗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應符合主管機關公告之規定。

第26條　人體試驗委員會之決議，應依前條第四項之規定。

第27條　委員未親自參與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審查及討論，不得參與決

議或提出意見。

第28條　試驗主持人得提供任何有關試驗之資料，但不得參與人體試

驗委員會之審議、決議或提出意見。

人體試驗委員會得邀請非委員之專家給予特定專業上之協助。

第29條　人體試驗委員會應保存書面作業程序、委員名單、委員職業

及聯繫名單、送審文件、會議紀錄、信件、及其他臨床試驗

相關資料至試驗結束後三年，且可供主管機關隨時調閱。

試驗主持人、試驗委託者或主管機關得向人體試驗委員會索取

書面作業程序及全體委員名單，人體試驗委員會不得拒絕。

第30條　試驗主持人應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格及能力，並具備適當

執行臨床試驗之經驗。

第31條　試驗主持人應完全熟悉試驗藥品於試驗計畫書、最新版主持

人手冊、藥品資訊，及其他由試驗委託者提供之藥品資訊中

描述之使用方法。

第32條　試驗主持人應明瞭並遵守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要求。

第33條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接受試驗委託者之監測與稽核，並

接受主管機關或其指定機構之查核。

第34條　試驗主持人應保留其授權臨床試驗相關責任之試驗相關人員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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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條　試驗主持人應證明其能在試驗計畫書規定之時間內募集足夠

之受試者。

第36條　試驗主持人在試驗期間內，應有充分時間以執行與完成試驗。

第37條　試驗主持人應有充分之合格試驗相關人員及設施，以適當並

安全的執行試驗。

第38條　試驗主持人應確保所有試驗相關人員對試驗計畫書及研究藥

品充分了解，以及其於臨床試驗中之責任與工作。

第39條　試驗計畫書及主持人手冊若在臨床試驗期間更新，試驗主持

人及試驗機構應主動提供人體試驗委員會更新版本。

第40條　試驗委託者應負責甄選試驗主持人。

第41條　試驗委託者與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達成協議執行試驗前，

試驗委託者應提供試驗計畫書與最新版主持人手冊予試驗主

持人及試驗機構，且應給予試驗主持人充分之時間檢閱試驗

計畫書及相關資訊。

第42條　試驗委託者應獲得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對於以下事項之

同意：

一、遵守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規定，並依據試驗委託者及人

體試驗委員會同意之試驗計畫書，進行試驗。

二、遵守數據紀錄及報告之程序。

三、接受監測，稽核及查核。

四、依試驗委託者指定之期間保存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

建檔之必要文件。

試驗委託者、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在試驗計畫書或其

他文件上共同簽章，以確認此協議。

第43條　試驗委託者得移轉部分或全部與試驗相關的權利與義務於

受託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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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關於維護試驗數據的品質與完整性之最終責任，仍應由試

驗委託者負責。

前項委託，應以書面為之。

於第一項移轉之權利義務範圍內，受託研究機構準用本準則

有關試驗委託者之規定。

第44條　試驗委託者得設立獨立數據監測委員會，以定期評估安全性

數據、重要療效指標等臨床試驗之進展。

獨立數據監測委員會得建議試驗委託者繼續、修正或終止此

項試驗。

獨立數據監測委員會應建立書面標準作業程序，並保留所有

會議之書面紀錄。

第45條　試驗委託者應任用合格、適當，以及能對試驗相關醫療問題

提供意見之醫療人員。必要時，亦可指派外部顧問擔任上述

工作。

第46條　臨床試驗開始前，試驗委託者應定義及分配所有試驗相關之

責任與功能。

第47條　試驗委託者應負責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因試驗所生之賠償

責任或投保責任保險。但因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之醫療疏

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48條　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或試驗委託者之試驗相關人員不遵從

試驗計畫書或本準則之規定時，試驗委託者應採取迅速之措

施以確保其遵從。

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不遵從前項措施者，試驗委託者應依

第一百十六條之規定處理。

第49條　試驗委託者應以書面標準作業程序規定並持續執行品質保證

及品質管制系統，以確保試驗進行及數據之產生、紀錄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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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皆遵守試驗計畫書與本準則之要求。

第50條　試驗委託者應負責取得試驗機構之同意，直接監測和稽核試驗

相關場所、原始資料、文件及報告，並可接受主管機關查核。

第51條　試驗委託者與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或任何其他參與此臨床

試驗之人員所訂定之協議，皆應以書面為之，並得作為試驗

計畫書之一部分。

第52條　試驗委託者應任用合格適當之人員設計試驗計畫書之內容，

製作個案報告、規劃分析、期中報告及臨床試驗報告。

第53條　數據處理之所有步驟應執行品質管制，以確保所有數據之可

信度及其處理之正確性。

第54條　試驗委託者應任用合格適當之人員，負責以下工作：

一、監督試驗之執行。

二、處理與驗證試驗數據。

三、統計分析。

第55條　臨床試驗使用電子資料處理系統或遠端電子資料處理系統

時，試驗委託者應執行下列事項：

一、確保電子資料處理系統符合試驗委託者對資料完整性、

精確度、可信度及一致性之要求。

二、遵循並保存系統之標準作業程序。

三、確保系統對資料更正之設計保存原有紀錄，且不將原輸

入資料刪除。

系統應分別保存稽核路徑、資料路徑與修正路徑。

四、應有安全程序以防止未經授權者使用系統或數據。

五、保有授權修正試驗數據之人員名單。

六、保留適當之資料備份。

七、確保盲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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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條　資料於處理過程中經過轉換者，原始觀察資料應能與轉換後

資料進行比較。

第57條　試驗委託者應建立清楚之身分代碼，以確認每位受試者之試

驗數據。

第58條　試驗委託者或其他數據所有者，應保存所有試驗委託者應負

責與試驗相關之必要文件，至試驗藥品於我國核准上市後至

少二年。但其他法規規定之保存期間長於二年者，從其規

定。

第59條　試驗委託者終止試驗藥品之臨床研發工作時，應通知所有試

驗主持人、試驗機構及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試驗委託者應保存第五十八條之必要文件至試驗

正式停止後至少二年。但其他法規規定之保存期間長於二年

者，從其規定。

第60條　試驗相關資料之權利移轉，應通知主管機關。

第61條　試驗委託者應書面通知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紀錄保存之必

要性。

試驗相關紀錄無須繼續保存者，試驗委託者應書面通知試驗

主持人及試驗機構。

第62條　籌畫試驗計畫時，試驗委託者應有充分之非臨床或臨床研究

之安全性及有效性資料，以支持受試者於試驗期間內能承受

其給藥方式及劑量。

第63條　發現與試驗藥品有關之重大新資訊時，試驗委託者應立即更

新主持人手冊。

第64條　試驗藥品、對照藥品及安慰劑之特性應合於藥品發展之階

段，且其製造、處理及儲存，應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其

代碼及標籤，應得以保護盲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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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條　試驗委託者應決定試驗藥品之儲存溫度、儲存條件、儲存時

間、溶劑及注射器材，並通知監測者、試驗主持人、藥師、

倉儲及其他相關人員。

第66條　試驗藥品應以適當包裝，避免運送與儲存期間之污染與變質。

第67條　盲性試驗之藥品代碼系統，應能於緊急情況時迅速辨別所使

用之藥品，而不會破壞盲性設計之功能。

第68條　臨床發展過程中試驗藥品或對照藥品之配方有重大改變者，

應於新配方使用於臨床試驗前，完成新配方是否會明顯改變

藥品安定性、溶離率、生體可用率及其他藥動學特性之研究

評估。

第69條　試驗未經核准，試驗委託者不得提供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

試驗藥品。

第70條　試驗委託者所訂定之書面程序中，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試驗主持人與試驗機構應遵守試驗藥品處理及保存程序

之文字。

二、藥品之處理、貯存、發藥、自受試者處取回餘藥、將餘

藥歸還試驗委託者之程序。

第71條　試驗委託者對於試驗藥品之處理，應執行下列事項：

一、準時交付試驗藥品予試驗主持人。

二、保留運送、接收、配置、回收及銷毀試驗藥品之文件紀錄。

三、遵循並保存試驗藥品之回收系統及其紀錄。

四、遵循並保存餘藥配置系統及其證明文件。

五、確保試驗藥品於使用期間之安定性。

六、保存足夠之試驗藥品樣品，必要時得再詳細確認其特性。

七、保存各批次樣品分析及特性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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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取得延長藥品儲存時間之許可而保留前項第六款及第七款

之樣品者，其樣品應保留至安定性試驗數據分析完成時。但

法規規定較長期間者，從其規定。

第72條　試驗委託者應持續進行試驗藥品之安全性評估。

第73條　試驗委託者應確保試驗於適當之監測下執行。

第74條　監測之目的如下：

一、確保受試者之權利及福祉受到保護。

二、確保所報告之試驗數據準確、完整，且可自原始資料中

查證。

三、確保試驗之執行符合已核准試驗計畫書及其修正書、本

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規定。

第75條　監測者之選擇及其資格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監測者應由試驗委託者指派。

二、監測者應有適當之訓練，且應有足以適當監測試驗的科

學及臨床知識。

三、監測者之資格應有書面證明。

四、監測者應熟知試驗藥品、試驗計畫書、受試者同意書及

其他給與受試者之書面資料、試驗委託者之標準作業程

序、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規定。

第76條　試驗委託者應決定適當之監測範圍及性質。監測範圍與性質

之決定應考量試驗之目標、目的、設計、複雜性、盲性、規

模及療效指標。

試驗開始前、試驗期間及試驗後，應進行實地監測。但試驗

委託者得增加試驗主持人訓練或會議等監測程序。

監測者選擇驗證數據時，得以統計抽樣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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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條　監測者應依試驗委託者之要求，進行下列措施，以確保試驗

正確執行及紀錄：

一、監測者應擔任試驗委託者及試驗主持人間之主要溝通聯

繫者。

二、監測者應確認試驗主持人有適當之資格與資源，並且在

試驗過程中仍維持其適當性。

三、監測者應確認試驗相關人員及實驗室、儀器等試驗相關

設備，可適當、安全及正確地執行試驗，並且在試驗過

程仍維持其適當性。

四、監測者應確認試驗藥品符合下列規定：

(一) 符合儲藏時間與條件之要求，且試驗過程中有充分

試驗藥品之供給。

(二) 試驗藥品僅提供於符合資格之受試者，且其使用劑

量符合試驗計畫書之規定。

(三) 提供受試者正確使用、處理、儲藏及歸還試驗藥品

之必要說明。

(四) 試驗場所試驗藥品之接收、使用及歸還，應有管制

且有適當紀錄。

(五) 試驗場所未使用試驗藥品之處理，應符合相關法規

之規定且符合試驗委託者授權之步驟。

五、確認試驗主持人遵守經審查核准之試驗計畫書及其修

正書。

六、確認受試者於參與試驗前皆已簽署受試者同意書。

七、確認試驗主持人收到最新版主持人手冊，及正確執行試

驗所需之試驗資料與試驗材料。

八、確認試驗主持人與試驗相關人員已被充分告知試驗計畫

之各項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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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確認試驗主持人與試驗相關人員依照試驗計畫書及試驗

委託者與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間之書面協議，執行其

被指定之職務，且未將職務指派未授權人員。

十、確認試驗主持人僅收納符合資格之受試者。

十一、報告受試者之收納速度。

十二、確認正確、完整保存原始數據、檔案與其他試驗紀錄。

十三、確認試驗主持人提供所有必要之報告、通報資料、申

請書與送審資料，且以上文件皆為正確、完整、即

時、字跡清晰、載明日期並可認證此試驗。

十四、核對個案報告表之登錄、原始資料、檔案與其他試驗相

關紀錄之正確性與完整性。監測者應確認以下事項：

(一) 試驗計畫書所需之數據已正確登錄於個案報告

表，且與原始資料一致。

(二) 每位受試者有任何治療劑量或治療方式之變更

者，應適當地記錄。

(三) 不良事件、併用藥品與併發症，均依照試驗計畫

書登錄於個案報告表。

(四) 受試者未回診、未做之檢驗與檢查，均已清楚登

錄於個案報告表。

(五) 所有退出試驗之受試者已登錄於個案報告表，並

載明其原因。

十五、通知試驗主持人個案報告表登錄上之錯誤、遺漏或不

清楚處，並確定試驗主持人已為更正、新增或刪除，

且在更改處註明日期、說明原因及簽名，或由經授權

之試驗相關人員代試驗主持人簽名。簽署授權名單應

建檔。

十六、核對是否所有不良事件均已依第一百零六條之規定

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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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確認試驗主持人保存試驗之必要資料。

十八、與試驗主持人溝通不符合試驗計畫書、標準作業程

序、本準則與相關法規規定之處，並採取適當措施避

免其再發生。

第78條　監測者應遵守試驗委託者建立之書面標準作業程序，及試驗

委託者為監測特定試驗而指定之程序。

第79條　監測報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監測者應於每次試驗場所之訪視或試驗相關之溝通後，

向試驗委託者提出書面報告。

二、報告應包含日期、地點、監測者姓名、及試驗主持人或

其他聯絡人之姓名。

三、報告應摘要描述監測者檢閱之部分、重大發現、偏離及

缺失、結論、採取或將採取之措施，及為確保遵守試驗

而建議之措施。

四、試驗委託者應指定代表記錄、檢閱及追蹤監測報告。

第80條　試驗委託者之稽核為獨立之制度，且不在監測及品質管制功

能內，其目的為評估試驗之執行且確保其遵守試驗計畫書、

標準作業程序、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要求。

第81條　稽核者之任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試驗委託者應任用臨床試驗及數據收集系統以外之人員

進行稽核。

二、稽核者所受訓練應足以適任執行稽核，並以書面證明稽

核者之資歷。

第82條　稽核程序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稽核之部分、如何稽核、稽核次數及稽核報告之內容

及形式，應依照試驗委託者之標準作業程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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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驗委託者稽核之計畫及程序，應依據試驗之重要性、

受試者人數、試驗之種類及複雜性、受試者風險，及其

他提出之問題訂定。

三、稽核者之觀察和發現，應以書面記錄。

四、為維護稽核功能之獨立性及其價值，主管機關不得要求

提供定期稽核報告。但證明有嚴重違反本準則之規定或

因應司法程序，主管機關得要求個別稽核報告五、試驗

委託者應提供稽核憑證。

第83條　申請臨床試驗應具申請書，並提出下列文件：

一、試驗計畫書。

二、受試者同意書。

三、受試者招募廣告或其他收集步驟之文件。

四、給與受試者之書面資料。

五、主持人手冊。

六、試驗藥品之現有安全性資料。

七、受試者之補助與補償說明。

八、試驗主持人最新學歷文件或其他可證明其資格之資料。

九、其他經人體試驗委員指定而必要者。

第84條　人體試驗委員會宜於一個月內完成臨床試驗之審查，就以下

四項審查結果之一做成審查決定。

一、核准。

二、修正後複審。

三、不核准。

四、中止或終止原核准之計畫。

第85條　審查決定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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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驗名稱。

二、試驗機構及試驗主持人。

三、所審查之資料及版本編號。

四、審查結果及其理由。

五、年、月、日。

第86條　人體試驗委員會應審查試驗主持人之資格、學經歷及其他相

關資料。

第87條　人體試驗委員會應根據受試者所承受之風險，定期評估進行

中之臨床試驗。

前項評估每年至少應進行一次。 

第88條　依受試者以外具有同意權之人同意，而進行臨床試驗時，人

體試驗委員會應確定試驗計畫書及其他文件資料充分提及相

關之倫理考量。

第89條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依經試驗委託者、人體試驗委員會

及主管機關同意之試驗計畫書執行臨床試驗。試驗主持人及

試驗機構應與試驗委託者共同簽署試驗計畫書或另行簽訂書

面契約，以確認雙方之同意。

第90條　試驗主持人未取得試驗委託者同意及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

前，不應偏離或變更試驗計畫書之執行。但為及時避免受試

者遭受傷害或僅為行政事務之改變者，不在此限。

為及時避免受試者遭受傷害所為之偏離或變更，試驗主持人

應於七日內將偏離或變更之內容及其原因，或試驗計畫書修

正案，提交人體試驗委員會、試驗委託者；經主管機關核准

進行之臨床試驗，應同時提交主管機關。

第91條　試驗主持人或經其指定之人員，應記錄及解釋執行試驗計畫

書之偏差。

第92條　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應負責試驗藥品之點收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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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得指派專責藥師或適當人員負責部分

或全部試驗藥品之點收及保存。

第93條　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被指定之專責藥師或適當人員，應

保留下列紀錄：

一、試驗藥品運送至臨床試驗機構之點收。

二、試驗藥品之存貨。

三、受試者使用之試驗藥品。

四、未使用試驗藥品歸還試驗委託者或另外處置之方式。

前項資料應載明日期、數量、批序號、有效日期，及試驗藥

品和受試者之代碼。

試驗主持人應保留文件紀錄，說明其提供受試者之劑量和試

驗計畫書規定相符，且使用之試驗藥品數量與由試驗委託者

收到之數量相吻合。

第94條　試驗藥品應依試驗委託者要求之方式儲存，並應符合相關法

規之要求。

第95條　試驗藥品僅得使用於經核准之臨床試驗計畫。

第96條　試驗主持人或試驗主持人指定之人員，應向受試者解釋如何

正確使用試驗藥品，並應於臨床試驗中每隔一段適當時間，

檢查受試者是否遵守說明。

第97條　試驗主持人應遵從臨床試驗之隨機分配程序。

前項隨機分配程序若可解碼，應僅依據試驗計畫書規定解碼。

若臨床試驗採盲性設計，而試驗藥品有任何提早解碼之情

況，試驗主持人應立即對試驗委託者解釋，並作書面紀錄。

第98條　試驗主持人應確保個案報告表和所有需要向試驗委託者報告

資料之精確度、完整性、易讀性及時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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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條　個案報告表中之資料，應與原始資料相同。如有差異，應解

釋其原因。

第100條  個案報告表之任何修正，應記錄其修正日期及修正原因，且

不得覆蓋原先之紀錄。

前項規定，適用於書面資料與電子資料之修正。

試驗主持人應指定代表記錄個案報告表之修正，且修正內容

應經試驗主持人同意。

試驗主持人應保留修正紀錄。

第101條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妥善保管所有

臨床試驗相關重要文件，並防止遭受意外之破壞或提早銷毀。

前項文件，應保存至試驗藥品於我國獲准上市後至少二年。

但其他法規規定之保存期間長於二年者，從其規定。

第102條　臨床試驗之財務計畫，應由試驗委託者和試驗機構或試驗主

持人訂定書面契約。

第103條　監測者、稽核者、人體試驗委員會或主管機關得要求檢視任

何與試驗相關之資料。但檢視受試者個人之身分資料前，應

先確認已取得受試者書面同意。

第104條　主管機關得要求試驗主持人向其所屬機構提出書面報告，說

明臨床試驗進度。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每年應將臨床試驗進度向人體試驗委

員會提出定期摘要報告。必要時，人體試驗委員會得要求縮

短定期摘要報告之間隔期間。

第105條　發生重大影響臨床試驗執行或增加受試者風險之情形，試驗

主持人應立即向試驗委託者、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機關提

出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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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條　受試者發生任何嚴重不良事件，試驗主持人應立即通知試驗

委託者，並儘快提供詳細書面報告。發生未預期之嚴重不良

事件，試驗主持人應立即通知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機關。

試驗委託者獲知死亡或危及生命之嚴重不良事件，應於獲知

日起七日內通報主管機關或其委託機構，並在獲知日起十五

日內提供詳細書面資料。

試驗委託者獲知死亡或危及生命以外之嚴重不良事件，應於

獲知日起十五日內通報主管機關或其委託機構，並提供詳細

書面資料。

第一項之口頭及書面報告，應以受試者代碼代表受試者之身

分，不得顯示受試者之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或其他可辨

認受試者身分之資訊。

嚴重不良事件之項目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107條　發生與試驗藥品安全性評估相關之不良反應或異常實驗室檢

查值時，試驗主持人應於試驗計畫書規定之時間內向試驗委

託者提出書面報告。

第108條　發生死亡病例時，試驗委託者、人體試驗委員會與主管機關

得要求試驗主持人提出驗屍報告、最終醫療紀錄及其他任何

額外資訊。

第109條　以下情形發生時，試驗委託者應立刻通知試驗主持人、試驗

機構及主管機關：

一、可能危害受試者安全之新發現。

二、影響試驗執行之新發現。

三、影響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試驗繼續進行之新發現。

第110條　試驗委託者應向主管機關提出最新安全性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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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條　試驗完成或提早終止時，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提供試驗

委託者及主管機關其所要求之任何報告，並提供人體試驗委

員會試驗結果摘要。

前項情形，試驗委託者應向主管機關提出完整詳盡之臨床試

驗報告。

前項報告之格式由主管機關公告。

第112條　試驗中止或終止時，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立即通知受試

者，並確保受試者有適當之治療及追蹤。

前項情形，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將試驗中止或終止之事

由，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

第113條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未事先獲得試驗委託者之同意，而中

止或終止臨床試驗者，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立即通知試

驗委託者與人體試驗委員會，並提出詳細書面報告。

第114條　試驗委託者中止或終止臨床試驗者，試驗委託者應立即通知

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機關，並提

出詳細書面報告。

第115條　人體試驗委員會終止或暫停試驗者，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

應立即通知試驗委託者，並提出詳細書面報告。

第116條　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重大或持續違反試驗計畫書，試驗委

託者應終止其繼續參與臨床試驗，並立即通知主管機關。

第117條　進行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時，所有試驗主持人應遵守經試驗

委託者所同意，並經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機關所核准之試

驗計畫書。

第118條　進行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時，對於依試驗計畫書收集額外數

據之試驗主持人，試驗委託者應提供能獲得額外數據之補充

個案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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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條　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進行前，應以書面記載試驗主持人及其

他參與之試驗主持人之責任分配及協調方式。

第120條　進行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時，所有試驗主持人應遵從一致之

標準評估臨床結果、實驗室結果及填寫個案報告表。

第121條　進行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時，試驗委託者應加強試驗主持人

間之溝通。

第122條　本準則施行前已依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進行藥品臨床試驗

者，於本準則施行後，應依本準則之規定辦理。

第123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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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臨床試驗受試者說明及同意書

（為保護病人權益，請將試驗可能造成受試者危險的警示字句標示出來）

（本書表應由計畫主持人或其指定代理人親自向受試者說明詳細內

容，並請受試者經過慎重考慮後方得簽名）

您被邀請參與此臨床試驗研究。這份表格提供您本研究之相關

資訊，研究主持人或研究護士將會為您說明研究內容並回答您的任

何疑問。

研究計畫名稱：

中文：

英文：

執行單位：　　　　　　　　　　　　委託單位/藥廠：　　　　　

主要主持人：　　　　　　　　　　　職稱：　　　　電話：　　　

協同主持人：　　　　　　　　　　　職稱：　　　　電話：　　　

※二十四小時緊急聯絡人：　　　　　電話：　　　　　　　　

受試者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病歷號碼：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人之姓名：　　　　　

與受試者關係：

性別：　　　　出生日期：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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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藥品、醫療技術、醫療器材全球上市現況簡介：

二﹑試驗目的：

三﹑試驗之主要納入與排除條件：

四﹑試驗方法及相關檢驗：

五﹑可能產生之副作用、發生率及處理方法：

六﹑其他替代療法及說明：

七﹑試驗預期效益：

八﹑試驗進行中受試者之禁忌、限制與應配合之事項：

九﹑機密性：

　　　　　　醫院將依法把任何可辨識您的身分之記錄與您的個人隱私資料視為

機密來處理，不會公開。如果發表試驗結果，您的身分仍將保密。您亦瞭解若簽

署同意書即同意您的原始醫療紀錄可直接受監測者、稽核者、研究倫理委員會及

主管機關檢閱，以確保臨床試驗過程與數據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上述人員

並承諾絕不違反您的身分之機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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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損害賠償與保險：

(一)如依本研究所訂臨床試驗計畫，因而發生不良反應造成損傷，由○○○○負

補償責任。但本受試者同意書上所記載之可預期不良反應，不予補償。

(二)如依本研究所訂臨床試驗計畫，因而發生不良反應或損害，本醫院願意提

供專業醫療照顧及醫療諮詢。您不必負擔治療不良反應或傷害之必要醫療

費用。

(三)除前二項補償及醫療照顧外，本研究不提供其他形式之補償。若您不願意接

受這樣的風險，請勿參加試驗。

(四)您不會因為簽署本同意書，而喪失在法律上的任何權利。

十一﹑受試者權利：

(一)試驗過程中，與您的健康或是疾病有關，可能影響您繼續接受臨床試驗意願

的任何重大發現，都將即時提供給您。

(二)如果您在試驗過程中對試驗工作性質產生疑問，對身為患者之權利有意見或

懷疑因參與研究而受害時，可與本院之研究倫理委員會聯絡請求諮詢，其電

話號碼為：　　　　　　。

(三)為進行試驗工作，您必須接受　　　　醫師的照顧。如果您現在或於試驗期

間有任何問題或狀況，請不必客氣，可與在　　　　　部　　　　　　科的

　　　　醫師聯絡(24小時聯繫電話：         　    )。 

本同意書一式2份，醫師已將同意書副本交給您，並已完整說明本研究之性質

與目的。　　　　醫師已回答您有關藥品與研究的問題。

十二﹑試驗之退出與中止：

　　您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本試驗；試驗過程中也可隨時撤銷同意，退出試驗，

不需任何理由，且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或影響日後醫師對您的醫療照顧。試驗主

持人或贊助廠商亦可能於必要時中止該試驗之進行。

十三、簽章

(一)主要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已詳細解釋有關本研究計畫中上述研究方法的性質

與目的，及可能產生的危險與利益。

主要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簽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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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試者已詳細瞭解上述研究方法及其所可能產生的危險與利益，有關本試驗

計畫的疑問，業經計畫主持人詳細予以解釋。本人同意接受為臨床試驗計畫

的自願受試者。

受試者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章：

日期：□□□□年□□月□□日

＊受試者為無行為能力(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者或禁治產人)，由法定代理

人為之；禁治產人由監護人擔任其法定代理人。

＊受試者為限制行為人者(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有同意權人簽章：

日期：□□□□年□□月□□日

＊受試者雖非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但因意識混亂或有精神與智

能障礙，而無法進行有效溝通和判斷時，由有同意權之人為之。前項有

同意權人為配偶及直系親屬。

(三)見證人：

姓名：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簽章：                        日期：□□□□年□□月□□日

＊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皆無法閱讀時，應由見證人在場參

與所有有關受試者同意之討論。並確定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

之人之同意完全出於其自由意願後，應於受試者同意書簽名並載明日

期。試驗相關人員不得為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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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臨床試驗受試者之招募原則

96年6月6日衛署藥字第0960317637號公告

一、本原則依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八十三條訂定之。

二、臨床試驗受試者招募廣告（下稱招募廣告）不得於國中以下校園

內刊登。

三、招募廣告應經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始得刊登。

四、招募廣告得刊載下列內容：

1、試驗主持人姓名及地址。

2、試驗機構名稱及地址。

3、試驗目的或試驗概況。

4、主要納入及排除條件。

5、試驗久預期效益。

6、受試者應配合事項。

7、試驗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五、招募廣告不得有下列內容或類似涵意之文字：

1、宣稱或暗示試驗藥品為安全、有效或可治癒疾病。

2、宣稱或暗示試驗藥品優於或相似於現行之藥物或治療。

3、宣稱或暗示受試者將接受新治療或新藥品，而未提及該研究屬

試驗性質。

4、強調受試者將可獲得免費醫療或費用補助。

5、強調臨床試驗已經衛生主管機關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

6、使用名額有限、即將截止或立即聯繫以免向隅等文字。

7、使用含有強制、引誘或鼓勵性質之圖表、圖片或符號。

8、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不得刊登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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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諮詢管道（各醫院及人體試驗委員會聯絡方式）

No. 人體試驗委員會名稱 電話 地址

1.

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Human Subject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02-27898722
台北市115研究院

路二段128號

2.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台北榮民總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02-28757384

#307張秀蘭、

#303黃淑芬、

#305張琬媜、

#309梁利達

台北市石牌路2段

201號 台北榮民總

醫院教學研究部

3.

財團法人馬階紀念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02-25433535

#3486陳婉婷

#3487陳曉霖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

北路2段92號

馬偕紀念醫院 福音

樓 8樓院長室 人體

試驗委員會收

4.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02-27082121

#6984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

280號

5.

財團法人基督復臨安息日
臺安醫院醫學倫理暨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Taiwan 
Adventist Hospital

02-27718151

#299林青足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

路2段424號

6.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醫學倫理暨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Shin-Kong 
Hospital

02-28332211

#2019

李湘芳/劉雅芳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

路95號

7.

財團法人醫學研究倫理基金會
聯合人體試驗委員會

Joint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02-28737133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

路二段322號致德

樓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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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人體試驗委員會名稱 電話 地址

8.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研究倫理委員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02-23123456

台北市中山南路7

號北棟地下四樓 

(AB棟B4)

9.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人體試驗審議委員會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02-27936995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

路二段325號醫療

大樓5樓5113室

10.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
台北醫學大學辦理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of Wanfang 
Hospital

02-29307930
#1467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

路三段111號 

11.

台北市聯合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Taipei City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總機

02-25553000

執行秘書

(陳燕彰醫師

02-28267000

#5459/

沈怡菁技士

02-27093600

#3802)

台北市鄭州路145

號

12.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臨床(人體)試驗委員會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02-27372181
#3749 
林佩蓉、陳奕卉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

街252號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第一醫療大樓

7樓

13.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附設
亞東紀念醫院人體試驗審議委員會

Far Eastern Memorial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02-89667000

#2152

台北縣板橋市南雅

南路二段21號

14.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
人體試驗審議委員會

Chang Gung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03-3196200

#3645, 

3703~3705

桃園縣龜山鄉舊路

村頂湖路1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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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人體試驗委員會名稱 電話 地址

15.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04-24739595 

#34320蔡孟潔

台中巿建國北路一

段110號 行政大樓

3樓

人體試驗委員會

16.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人體試驗委員會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04-22052121

#1925、1926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2號第一醫療大樓9

樓

17.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台中榮民總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of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04-23592525

#4006,4085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

港路三段160號

18

秀傳紀念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Show Chwan Memorial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04-7256166

＃66060或

66061

粘秋桂、洪翠霞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

542號 人體試驗委

員會

宅急便或快遞請送

至：彰化市南平街

38號秀傳紀念醫院

延平大樓B2人體試

驗委員會

19.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人體試驗委員會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04-7238595

＃4077

彰化市南校街135 

號

20.

財團法人嘉義縣基督教醫院
人體試驗委員會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05-2765041
嘉義市忠孝路539

號

21.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大林分院研究倫理委員會

Dalin Branch of Buddhist TZU CHI 
General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05)2648000

＃5920、5921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

路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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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人體試驗委員會名稱 電話 地址

22.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Chimei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06-6226999

＃77853

黃怡臻

台南縣柳營鄉太康

村201號 人體試驗

委員會

23.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人體試驗委員會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06-2353535
台南市勝利路138

號

24.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高雄榮民總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of 
Kaohsi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07-3422121

＃1571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

一路386號(教學研

究大樓 人體試驗委

員會)

25.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Chung-Ho 
Memorial Hospital Human Experiment 
and Ethics Committee

07-3121101

＃6646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

一路100號附設醫

院Ａ棟8樓(人體試

驗審查委員會)

26.

安泰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Antai Medical Memorial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08-8329966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

一路2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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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相關網站

1.

行政院衛生署

Department of Health, Executive Yuan, 

R.O.C.(Taiwan)

http://www.doh.gov.tw/

2.

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Human Subject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http://proj1.sinica.edu.tw/~irb/index.

htm

3.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台北榮民總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http://homepage.vghtpe.gov.tw/~mre/

goodexp/content.htm

4.

財團法人馬階紀念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www.mmh.org.tw/taitam/irb/

index.htm

5.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http://www.cgh.org.tw/tw/content/

depart/IRB/index.html

6.

財團法人基督復臨安息日

臺安醫院醫學倫理暨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Taiwan 

Adventist Hospital

http://www.tahsda.org.tw/

medicalethic/

7.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醫學倫理暨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Shin-Kong 

Hospital

http://www.skh.org.tw/ECIRB/index.

htm

8.

財團法人醫學研究倫理基金會

聯合人體試驗委員會

Joint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www.jirb.org.tw/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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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研究倫理委員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http://www.ntuh.gov.tw/RECO/

default.aspx

10.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人體試驗審議委員會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www.tsghirb.ndmctsgh.edu.tw/

mCenter.asp

11.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

台北醫學大學辦理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of Wanfang 

Hospital

http://www.wanfang.gov.tw/edu/06_

irb/index.html

12.

台北市聯合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Taipei City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www.tpech.gov.tw/cgi-bin/SM_

theme?page=49026e8c

13.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臨床(人體)試驗委員會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203.71.88.129/edunew/

paperindex.php

14.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附設

亞東紀念醫院人體試驗審議委員會

Far Eastern Memorial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irb.e-pharm.info/

15.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

人體試驗審議委員會

Chang Gung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www.cgmh.org.tw/intr/intr1/

c0040/web/C/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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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www.csh.org.tw/各類委員會/

人體試驗委員會/index.htm

17.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人體試驗委員會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www.cmuh.org.tw/irb/

18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台中榮民總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of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http://www3.vghtc.gov.tw/der/irb/

index.htm

19.

秀傳紀念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Show Chwan Memorial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www.scmh.org.tw/INTERNET/

PUBLIC/Pub/PUB_News02.

aspx?Theme=13ed9604-7755-4751-

a3aa-6d8c9fd0ca12

20.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人體試驗委員會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www2.cch.org.tw/IRB

21.

財團法人嘉義縣基督教醫院

人體試驗委員會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www.cych.org.tw/cych/

22.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大林分院研究倫理委員會

Dalin Branch of Buddhist TZU CHI 

General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dlweb01.tzuchi.com.tw/dl/Med/

I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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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Chimei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www.chimei.org.tw/main/right/

right02/clh_department/79012/

index.htm

24.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www.ncku.edu.tw/~nckuhirb/

25.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高雄榮民總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of 

Kaohsi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http://www.vghks.gov.tw/erli/IRB/irb.

htm

26.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Chung-

Ho Memorial Hospital Human Experiment 

and Ethics Committee

http://www.kmuh.org.tw/www/IRB/

index.htm

27.

安泰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Antai Medical Memorial Hospit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http://www.tsmh.com.tw/depindex.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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